
發文字號：法務部 101.01.04 法律字第 1000024207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101 年 01 月 04 日

要    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條等規定參照，集保結算所因檢察機關追查犯罪所得個案，於

必要範圍內提供特定投資人個人資料，符合「為增進公共利益」情形，又檢察機關

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請求集保結算所提供，亦符合「法律明文規定」之情形

主    旨：有關本部擬請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將所持有特定投資人

          資料提供檢察機關快速查詢乙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至四，請  查照參考

          。

說    明：一、復  貴會 100  年 9  月 2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00038773 號函。

          二、按 99 年 5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個人資料保護法（尚未施行，以下

              簡稱本法）第 15 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

              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現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7  條規定參照）檢察機關基於刑事偵查之特定目的（特定

              目的代號 014），執行法院組織法第 60 條、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相關

              法規所定法定職務所必要，而蒐集相關個人資料，符合本法第 15 條

              第 1  款規定。次按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

              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現行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23 條規定參照）非公務機關對於個人資料為特定目

              的外之利用，須合於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始得為

              之。

          三、有關本件來函所詢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結算

              所）將持有之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之適法性疑義，經查

              ：

          （一）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從事偵查、訴追、執行等刑事司法任務，為避免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將犯罪所得移轉第三人，致案件經判決

                確定後之執行無所得，顯違公平正義，實有必要於偵查中揭露犯罪

                所得可能停泊之處所，俾利檢察機關依法進行查扣。且檢察機關查

                詢犯罪所得相關資訊，進而為查扣犯罪所得之保全事宜，以利未來

                判決確定沒收之執行，屬公共利益事項，並無要求限於重大經濟犯

                罪或符合一定條件之攸關公共利益個案始得為之。是集保結算所因



                應檢察機關具體追查犯罪所得之個案，於必要範圍內提供特定投資

                人之證券、基金持有狀況等個人資料，應符合本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為增進公共利益」之情形。

          （二）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係對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為暫時性之處分

                ，以期保全證據或確保沒收之執行目的（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抗字

                第 602  號判決參照）。檢察機關於法令職掌必要範圍內，依本部

                訂定之「法務部使用識別碼及密碼查詢部外網路資料作業暨管理規

                範」第 6  點（二）規定：「所有查詢均須輸入查詢對象之相關案

                號或可勾稽之資訊，作為日後查核依據。」必已有具體個案，且經

                分案程序，始得查詢特定投資人資料，且查詢內容與該具體個案具

                有一定關聯性。故檢察機關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之規定，請求

                集保結算所提供個人資料，集保結算所之提供亦符合本法第 20 條

                第 1  項第 1  款「法律明文規定」之情形。

          （三）另為符合本法第 5  條（現行個資法第 6  條）比例原則之規範意

                旨，並加強檢察機關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之安全控管機

                制，就本件相關查詢，本部將依「法務部所屬各級檢察署使用識別

                碼及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作業注意事項」辦理，併此敘明。

          四、按本法第 9  條告知義務係規範間接蒐集個人資料，應告知當事人資

              料來源及其相關事項，俾使當事人明瞭其個人資料被蒐集情形，並得

              以判斷提供該個人資料之來源是否合法，並及早採取救濟措施，避免

              其個人資料遭不法濫用而損害其權益。又因屬間接蒐集個人資料者，

              無從於蒐集時併為告知，故明定應於該資料處理或利用前，告知當事

              人資料來源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5  款所列事項。本件

              所詢集保結算所基於該公司特定目的所為間接蒐集個人資料，依本法

              第 9  條規定，除符合同條第 2  項所定免告知情形者外，應於「處

              理或利用前」告知；至於集保結算所嗣後配合檢察機關之要求，依本

              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為特定目的外利用者，則無須再依第 9  條

              為告知。另就特定目的外利用之對象而言，屬個人資料之蒐集，其應

              否告知及如何告知，自仍有本法第 9  條規定之適用。

正    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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